	　


	

	

	国家能源局福建监管办公室
行政许可决定书


	

	闽监能许可〔2017〕17号

	


关于准予福建罗源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等
4家企业电力业务许可证的决定
各电力业务许可证申请人：
福建罗源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等4家企业（单位）向本机构提出的电力业务许可证新申请，经审查，符合法定的条件、标准，决定准予许可。企业（单位）名称及许可事项如下：
1. 福建罗源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，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新申请；
2. 三明市金利亚环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，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新申请；
3. 政和东辉发电有限公司，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新申请；

4. 邵武城辉发电有限公司，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新申请。
本决定将依法予以公开，公众有权查阅。本机构将自作出本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各企业（单位）颁发、送达许可证。
联系电话：0591-87028917
监督投诉电话：0591-87835030

附件：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机组登记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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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附件：
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机组登记情况

	
	
	
	
	
	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项目名称
	机组台数
	装机容量（MW）
	许可证号

	1
	福建罗源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
	25MW煤气电站工程
	1
	25
	1041917-01404

	2
	三明市金利亚环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
	三明市（永安市、沙县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
	1
	12
	1041917-01405

	3
	政和东辉发电有限公司
	政和东平农业大棚光伏电站
	64
	总装机容量70
	1041917-01406

	4
	邵武城辉发电有限公司
	邵武现代农业大棚光伏电站
	46
	总装机容量50
	1041917-01407



国家能源局福建监管办公室








抄送：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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